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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租办公用房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为保持省内营销中心办公场所稳定，

拟与关联方甘肃世纪金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世纪金徽房地产”）签订《房

屋租赁合同》，续租位于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滩路388号金徽财富中心1-4层裙楼、

主楼第 4 层房产（简称“交易标的”），建筑总面积 4,352.03 平方米，租赁费 235.67

万元/年（简称“本次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除已经公司于 2023年 3月 2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批准的关联

交易外，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

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9 年 3 月 11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金徽酒

股份有限公司拟与关联方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的议案》，公司与世纪金徽房地产签订

《房屋租赁合同》，承租坐落于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滩路 388 号金徽财富中心 1-4

层裙楼、主楼第 4 层的房产作为省内营销中心办公用房，房屋建筑面积 4,352.03 平

方米（含楼层卫生间建筑面积），房屋租赁费 443.88 万元/年，承租期限为 2019 年 4



 

月 2 日至 2024 年 4 月 1 日。 

因上述办公用房承租期限将于 2024 年 4 月 1 日届满，为保持省内营销中心办公

场所稳定，公司拟与世纪金徽房地产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续租金徽财富中心 1-4

层裙楼、主楼第 4 层房产作为省内营销中心办公用房。根据甘肃天健兴业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年租金价格为 235.67 万元。以评估价值为基础，

经双方友好协商，按照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确定房屋租赁费为 235.67 万元/年（租

赁期限为 3 年，租赁费合计为 707.00 万元），承租期限为 2024 年 4 月 2 日至 2027 年

4 月 1 日。 

世纪金徽房地产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除已经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2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批准的关联交

易外，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

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 5%以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1.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甘肃世纪金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09年 5月 4日 

法定代表人 郭宏 

注册资本 8,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滩路 388号金徽财富中心 23层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凭资质证有效期内经营） 

2.关联关系 

世纪金徽房地产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甘肃亚特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的关

联关系。 



 

3.关联方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2年 2023年 

年年年年 年年年 年年年年 年年年 年年年年 年年年 年年年年 年年年 

34,914.92 12,313.37 3,149.87 -1,921.64 34,140.89 9,164.40 1,133.60 -3,105.02 

注：上述关联方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滩路 388 号金徽财富中心 1-4 层裙楼、主楼第 4 层，具体

为 1 层 111 室、2 层 213 室、3 层 313 室和 315 室、4 层 402 室、403 室、404 室、405

室、406 室、407 室、408 室、409 室、410 室、411 室、412 室、414 室，上述房屋

建筑面积为 4,352.03 ㎡（含楼层卫生间建筑面积）。 

2.权属状况 

金徽财富中心的不动产权已抵押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县支行。除上述抵押外，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其他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3.定价评估 

根据甘肃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甘天兴评报字（2024）

第 027 号），金徽财富中心 1-4 层裙楼、主楼第 4 层办公用房的评估年租金为 235.67

万元/年。 

4.定价合理性分析 

交易标的所在区域交通便捷、公建配套齐全、商业集聚度高。根据地理位置、

基础配套情况及类型考虑，公司对交易标的周边办公楼进行了全面市场调查，可比

房产信息如下： 

对比类别名称 交易标的 案例 A 案例 B 案例 C 

比较对象 金徽财富中心 陇星大厦 联创大厦 红星财富中心 

房屋坐落 
兰州市城关区雁

滩路 355-367 号 

兰州市城关区

飞雁街 118 号 

兰州市城关区雁南

街道雁南路 571号 

兰州市雁滩高新区

南河北路 608 号 



 

对比类别名称 交易标的 案例 A 案例 B 案例 C 

建成年代 2018 年 2015年 2013年 2014年 

交易价格（月） 45.13 元/平方米 45 元/平方米 40 元/平方米 50 元/平方米 

房屋用途 办公 办公 办公 办公 

综上所述，可比案例写字楼同属兰州市城关区雁滩高新区，位于交易标的周边，

具有可比性。本次交易是以评估价值为基础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价格，未明显偏

离拟续租房产周边同类物业市场定价。本次交易价格的确定遵循了公允、合理的原

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合同双方 

甲方/出租方：甘肃世纪金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承租方：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二）租赁房屋基本情况 

房屋所有权人：甘肃世纪金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屋坐落：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滩路 388 号 

建筑面积：4,352.03 ㎡（含楼层卫生间建筑面积） 

序号 坐落 楼层 建筑面积（㎡） 不动产权证号 

1 

裙楼 

一层 811.25 甘（2018）兰州高新区不动产权第 0001289 号 

2 二层 599.39 甘（2018）兰州高新区不动产权第 0001301 号 

3 三层 854.93 
甘（2018）兰州高新区不动产权第 0001313 号、

甘（2018）兰州高新区不动产权第 0001314 号 

4 四层 854.93 
甘（2018）兰州高新区不动产权第 0001325 号至

0001326 号 

5 主楼 四层 1231.5 
甘（2018）兰州高新区不动产权第 0001315 号至

0001324 号 

合计 4,352.03  

（三）价款支付 



 

每年租金为人民币贰佰叁拾伍万陆仟柒佰元整（¥235.67 万元/年），乙方在签订

合同时应向甲方一次性缴纳租赁保证金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万元）。乙方采用

年付的方式支付租金，在合同签订之日起 10 日内向甲方支付年度租金，次年租金待

上年租金到期之日前 30 日内向甲方支付。甲方在收到乙方支付的租金后，向乙方开

具正式的房屋租赁发票。 

（四）租赁期限 

租赁期为 3 年，自 2024 年 4 月 2 日起至 2027 年 4 月 1 日止。 

（五）合同签订 

房屋租赁协议在甲乙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关联交易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向关联方续租房屋有利于省内市场长期稳定发展，保障省内市场建设

及营销中心办公场所的稳定与发展需求，提高团队工作效率，增强员工和渠道信心，

更好地拓展市场，提升竞争力。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且交易双

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协商一致达成，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关联

交易价格以第三方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依据，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审议情况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 2024 年第一次会议，经讨论审议，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关于审议金徽酒

股份有限公司续租办公用房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提交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租赁价格以市场价格为

基础，经第三方评估公司评估，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表决程序及结果合法、有效。 



 

2．董事会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

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续租办公用房暨关联交易的议案》，3 名关联董事根据规定对

该议案回避表决。 

3．监事会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5 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

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续租办公用房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向

关联方续租办公用房，符合业务发展需要，经第三方评估公司评估，定价公允、合

理，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特此公告。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16 日 

 

  



 

 报备文件

1.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4.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决

议； 

5.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之签订租赁

合同的核查意见。 


